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草案）》（修改稿）开始审议
典当融资为何需要“信用产品”？

《新民晚报》记者 姚丽萍

　　
许多人都曾经读过鲁迅作品，于是，典当行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高得难以企及的柜台，冷漠的店员，穷人“押”出一样东西换取救命钱……世界变化快，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典当日益成为一种融资新工具，这个新工具借助“信用产品”的辅助，就不再仅仅能解燃眉之急，很可能还会为普通人的生活“锦上添花”。

　　目前，近140家典当行180个网点遍及上海。4月23日，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审议《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草案）》（修改稿），这部地方性法规提出：本市支持在典当等业务中使用“信用产品”。    
　　创业融资

　　资信机构提供信用报告

　　大学毕业，自己去创业，创业需要融资，找谁？不妨试试典当行！“小额、短期、灵活，这是典当融资的特色优势。”上海市典当行业协会副会长王福明说，这样的优势让不少人在创业贷款的时候选择了典当行。

　　众所周知，典当行的平均综合费率要高于银行利息。包括鉴定、评估、保管在内的平均综合费率通常是3%，综合费按天计算收取，假如借100万元，用一个月，平均综合费就是3万元；用10天，就是1万元；用5天，就是5000元。“这个平均综合费率的标准要比银行利息高，但融资人看中的是时间成本的压缩。”王福明说，一两天、两三天内，就能从典当行拿到数十万元的现金，这都是常有的事。

　　打个比方，一个大学毕业生需要创业贷款50万元，父母帮他用房子做了抵押，在2天时间里，典当行做完了所有资质认定，第3天，典当行就可以当天放贷50万元。但这中间一个关键问题是，典当作为一种新的融资工具异军突起，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并使用，但这种“利好”同时也给典当行带来了风险——特别是要通过不动产抵押，申请额度较大的融资时，典当行怎么才能知道“敢”贷给谁，“不敢”贷给谁？

　　“这就需要‘信用产品’，专业的资信机构为典当行提供的信用评估报告，就是一种‘信用产品’。”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国有资产评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樊芸断言。

　　目前，比较简单的办法是，典当行借助银行的征信系统，查看法人或自然人的征信状况——是否欠着房贷不还，是否有坏账，是否上了征信“黑名单”。但更专业化、常规化的采信方式将是——资信评估机构为典当行提供专业信用报告。目前，上海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资信机构，樊芸说，上海有一家资信评估公司每年要为政府，以及包括典当行在内的企业提供300多份信用报告。    
　　投资理财

　　公用事业缴费成信用数据

　　“在典当行抵押了房产、首饰、名表、古玩等，拿到现金，投资股市，增加财产性收入，这样的理财方式也很时尚。”全国典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周福亨说，人们可以通过动产、不动产的质押或抵押，从典当行得到现金，去做各种投资，但投资有风险，如果这些抵押品或者质押品变成绝当，怎么办？

　　“真的碰到了绝当，价值超过了3万元，现在的办法是拍卖变现！”周福亨说，如果拍卖价高于典当价格，那么，典当行在去除了保管成本等费用后，会把多余的现金交给绝当的原主人。

　　但拍卖总归是弥补措施，防止绝当更需要的是“典当预警”。与其事后拍卖，不如事前就对投资客的理财能力和信用状况“知根知底”。典当行又该通过谁去“知根知底”？交给资信机构去做，就比较合适。

　　“将来有一天，遇到个人理财典当，典当行要想知道当事人是否有足够的信用，用不着复杂的信用评估报告，只要看看资信机构提供的信用数据——物业费、电话费、燃气费、电费、水费等的缴付状况，就不难判断潜在客户的个人信用。”樊芸说，公用事业缴费就是“信用产品”之一。    
　　搭建平台

　　采集并共享公共信用信息

　　目前，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专业资信机构要为典当行业提供信用报告或者信用数据，其中涉及的“信用”究竟如何采集？换句话说，政府、专业资信机构和典当行之间，围绕“信用产品”会发生怎样的联动？

　　看一看金融立法草案，其中关于“金融征信平台”和“社会公共信用信息共享”的制度设计，意味深长。法规草案提到：市经济信息化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金融服务部门，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建设金融业统一的征信平台，扩大信息采集的覆盖面和数据量，改善信用信息查询服务。同时，“本市工商、税务、公安、质监等行政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应当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依法提供相关信用信息查询服务。”

　　“如此一来，地方立法就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征信走向——政府搭建起一个社会公共信用信息的共享平台，提供各种信用信息；专业的资信评估机构从平台上采集、整合信息，为典当行业提供‘信用产品’；典当行借助‘信用产品’判断生意怎么做，既推动经济繁荣，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樊芸很看好这样的联动。

　　业内人士提供的信息显示，目前，全上海近140家典当行中，排名前10位的典当行占到市场份额的50%，然而行业发展的不平衡在典当行业中十分突出。于是，越是规模小的典当行，就越缺乏自行评估客户诚信度的实力，更需要从专业中介机构获取“信用产品”。同时，实力较强的典当行，从事大宗融资服务的机会多，也就意味着承担的融资风险几率更大。因此，无论实力强弱，规模大小，对整个典当行业来说，有一个“社会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从这个平台间接或直接获得“信用产品”，就好比有了“行业定心丸”。

　　那么，共享这个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还要等多久？很快！如今，众多普通人都奔上了“信息高速公路”，“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政府各部门之间即时互通信用信息，十分便捷。更何况，制定地方性法规，必将让信用信息共享成为刚性必须！”樊芸说。

　　焦点关注

　　“创新乏力”导致金融服务供应不足

　　在对《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草案）（修改稿）》的审议中，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市场经济发育时间不长，金融发展明显落后于实体经济发展，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依靠创新减少国际金融动荡带来的冲击。

　　金融服务供应不足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创新乏力”。为此，条例草案修改稿提出：本市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和国债收益率培育成为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支持金融机构设计、开发有利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符合国家金融监管要求的各种金融工具和产品。同时，本市支持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融资担保、投资咨询、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与金融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发展，规范中介服务机构的经营行为，提高中介服务机构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

　　与此同时，金融新产品、新工具要安全运转，离不开有效监管。条例草案修改稿对“金融稳定和风险防范”提出了制度设计——市政府应当在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健全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完善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应急处置机制；建立完善金融风险监测信息系统和评估机制，支持相关机构开展金融风险预测、评估和防范等研究，增强对金融风险的预警防范能力。同时，优化行政审批程序，简化行政审批环节，为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机构、相关中介服务机构、行业协会提供公开透明、便捷高效的行政服务。 
　　焦点链接

　　无形资产可否成为典当质押品？

　　有这样一个说法，就算一把火烧了“可口可乐”工厂，它也能凭借“可口可乐”这个商标向银行贷款翻身。商标权在金融机构的质押，早已是国际惯例。

　　10多年前，上海“白象”商标通过银行质押，获得1000万美元贷款。如今，商标权、专利权等无形资产都可以成为银行的质押品。但迄今为止，典当行却还是采用实物抵押或质押。专利权、商标权……这些无形资产可否成为典当行的质押品？

　　樊芸认为，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遥远。首先，银行已有“范例”在先；其次，典当行也有这种发展意愿；再次，“信用产品”的应用将为典当行“无形资产”的质押提供价值评估依据，保障融资安全。除此之外，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当然也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PAGE  
- 1 -

